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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关于
印发芒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2018年
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做好芒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现将《芒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2018年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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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2018年 4 月26 日
附件

芒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2018年工作计划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重大的国情调查，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为确保高质量的完成此次普查任务，按照德宏州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云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2018年工作计划》的要求，特制定芒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2018年工作计划。
一、普查准备阶段
（一）制定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及工作计划
芒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普查办）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国办法〔2017〕82号）和省、州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技术路线、部门分工、时间节点等，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印发。目前已完成。
市普查办根据《云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2018年工作计划》（云污普〔2018〕7号）要求，制定2018年工作计划，2018年4月底前完成。
（二）落实普查经费
按照《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项目预算编制指南》（国污普〔2017〕3号），编制芒市污染源普查项目预算，报市财政局审核，列入部门预算。目前已完成。
（三）完善普查协作工作机制
完善普查工作运行机制及相应的工作制度。市环保局要切实承担起牵头作用，建立运转有效的执行、监督和反馈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加强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各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借助购买第三方服务和信息化手段，提高普查效率。
（四）完善普查工作机构
[bookmark: _GoBack]根据要求，配备单独固定的办公场所、必需的计算机设备及交通工具，保障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2018年4月底前完成。
（五）开展信息系统建设和清查建库
市普查办负责组织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开展清查建库工作，按照核查技术规范与工作细则要求，开展清查建库的质量核查。2018年6月底前完成。
按照全面覆盖、不重不漏的原则，开展普查清查，建立普查基本单位名录库；完成生活源锅炉清查结果汇总；排查市政入河（湖、库）排污口名录，开展排污口水质监测；协助省级普查机构对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进行放射性指标初测与筛查，确定普查对象；按照核查技术规范与工作细则要求，开展本级负责的清查质量核查。2018年6月底前完成。
（六）贯彻落实国家普查制度规范
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研究、消化吸纳国家制定下发的污染源普查相关指导意见、技术规定、报表制度、调查方案、质控方案、工作细则、管理办法等各类制度规范，并认真贯彻落实各类普查制度规范要求。
（七）开展宣传、培训工作
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及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污染源普查，为普查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市普查办负责编制普查培训方案，完成市级培训讲师的选聘工作。完成普查员及普查指导员的选聘工作，同时应用好普查员及普查指导员管理系统，实现对两员的动态管理，2018年5月底前完成；根据州级进度要求对技术骨干、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进行培训工作，2018年8月底完成。
二、全面普查阶段
（一）开展入户调查
按照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技术规定和时间要求，开展入户调查，登记调查单位基本信息、活动水平信息、污染治理设施和排放口信息、抽样调查城乡居民能源使用情况、农村居民生活水污染（用排水）情况，采集相关数据。2018年11月前完成。
（二）开展数据审核与数据汇总
按照“先审核、后汇总”的原则，对普查数据逐级进行审核与汇总。依据普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对入户调查、抽样调查采集的数据，以及通过核算方法获得的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等数据进行审核与汇总，上报州普查办。2018年12月中旬前完成。
（三）开展质量核查
将质量控制贯穿于普查工作全过程。按照质量核查技术要求，开展好质量核查，重点核查普查对象覆盖是否全面，抽样样本的代表性、科学性、普查指标填报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编制质量核查与评估报告。2019年3月底前完成。
（四）加强跟踪督办和工作指导
市普查办要掌握各相关单位污染源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加强工作指导，交流工作经验，对工作进展缓慢、数据质量不符合要求，以及工作保障不力的，予以通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严厉惩处虚报、瞒报、拒报，以及伪造篡改普查资料等普查违法行为。
三、年度工作总结及2019年普查工作计划
对2018年工作情况进行年度总结，内容包含做法、成效以及特色亮点等内容，并报州普查办。2018年12月底前完成。
制定2019年工作计划。2019年1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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